
常建〔2016〕278号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轨道交通工程市场秩序，加强对建设各方主体市场行为和施工现场行为的联动监管，我

局根据《关于实施<江苏省建筑业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办法>(试行)的补充通知》(苏建建管〔2016〕82 号)，
并结合轨道交通工程实际情况，现决定对参与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的建筑业企业开展信用综合评价，并拟将

评价结果应用于日常监管和招投标过程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常州市城乡建设局全面负责轨道交通工程建筑业企业信用考核管理工作。常州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以
下简称建管中心)、城建监察支队等部门具体负责轨道工程建筑业企业信用考核信息的收集、认定、录入等

工作。

二、轨道交通工程建筑业企业信用考核仅限于承接我市轨道交通项目土建施工的总承包企业，管理的电子

管理平台为“常州市建筑市场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建筑业企业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组织机构代码和税务

登记号)向市建管中心申领企业加密锁，登录“常州市建筑市场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并录入企业基本信息，凭

原件到市建管中心市场科核对后，建立建筑业企业信用档案，取得初始信用分。

三、建筑业企业信用考核得分由基本信用分、业绩和奖励分、扣减分三部分按百分制计分。

四、市城乡建设局组织的轨道交通综合大检查为考核分更新节点，两次综合检查间隔为一个考核期。

附件：常州市轨道交通工程建筑业企业信用计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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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常州市轨道交通工程建筑业企业信用计分原则

一、基本信用分

基本信用分，按基本证照和综合大检查基本分分别计分，最高 90分。

1.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并按中央和省委要求设立党

的基层组织的建筑业企业得基本分 40分。

对党的基层组织，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有关设立党的基层组织条件(凡有正式党员 3人以上的，都应

成立党的基层组织)的企业，由企业提供相应的书面承诺。如不符合设立党的基层组织条件的企业不作要求。



2.综合大检查基本分，最高 32分。按企业接受市城乡建设局组织的轨道交通综合大检查项目的平均得分乘

以 32%计入。检查项目为市轨道公司发包的车站、区间、高架段、场站等工程，不包括管线迁移、交通疏

解、控制中心等配套工程。

综合大检查每年不少于两次。每次检查的项目数不少于在建项目的 30%，对同一企业一般不超过 2项。通

过全年日常检查和综合检查做到对项目的全覆盖。

3.轨道公司日常检查评定得分，最高 17分。由常州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结合建设单位的双月检查、季度检查、

专项检查等对各标段进行日常打分乘以 17%计入。一个企业有多个标段的取其平均值。一个考核期内建设

单位有多次日常打分的，取其平均值。

4.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综合检查中获通报表扬的，得 1分。每条线不超过两个施工单位。

二、业绩分

业绩分为企业参与建设的轨道交通工程(不含低地板有轨电车)获得各项奖励得分，最高 10分。

(1)获得省级及以上先进党组织称号的，得 1分;获市级先进党组织称号的，得 0.5分。有效期均为 24个月。

本项目满分 2分。

(2)在全国行政区域内的工程获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中国市政金杯示范工

程表彰的，每项得 2分。有效期 36个月。

(3)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工程获省优质工程扬子杯奖表彰的，每项得 1分。非本市项目有效期 24个月。

(4)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工程获市优质工程(金龙杯)表彰的，每项得 1分。

(5)在全国行政区域内的工程获国家 3A级安全文明标准化诚信工地表彰的，每项得 2分，有效期 24个月。

(6)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工程获江苏省建筑施工标准化文明示范工地表彰的，每项得 1分，非本市项目有效

期 24个月。

(7)获常州市标准化示范工地(市文明工地)的，得 1分。

(8)获江苏省住建厅、省统计局、省商务厅联合表彰的“全省建筑业百强企业”，得 1分，有效期 12个月。

企业在常州轨道交通工程上施工的项目获得的以上奖励，不受时限限制。同一企业、同一工程项目的不同

级别表彰，按最高级别得分，不作累计。时间以表彰文件签发时间为准。

三、扣减分

按重大事项和一般事项分别扣减，可累加计算，不封顶。

1.重大事项扣分



(1)受到本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每次扣 2分，以处罚文件为依据。

(2)企业有建设工程领域违法行为被本省司法部门判决认定的，每一起扣 3分，以司法部门判决文书为依据。

(3)因拖欠民工工资等原因引发群体事件的，每一起扣 3分，以省、市、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文件为依据。

(4)发生特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每一起扣 12分;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每一起扣 6分;发生较

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每一起扣 4分;发生一般质量、安全生产事故，每一起扣 2分。以部、省、市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网站上通报为依据。

(5)企业被部、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每起分别扣 1.0分、0.8分、0.6分。

(6)在省、市、县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上查询，有被社会信用部门列入失信黑名单的企业，扣 5分。

以上同一事项受不同部门处罚的，以最高扣分计算，不作累计扣分。时间以文件、通报等签发时间为准，

有效期 24个月。

2.一般事项扣分

在日常检查和综合大检查中，发现企业存在有违规行为的(附后)，按统一标准进行扣分。在日常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每项扣 0.2分，在综合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每项扣 0.4分。有效期 12个月。


